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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之际，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承办了由上海市法学会刑
法学研究会、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犯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讨会”，旨在进一
步解放思想，加强与法学界的联系，通过与专家、学者的交流，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不断提
高法律监督能力。
这种活动形式新颖，有益于思想的解放，并且将最终的成果结集出版，用于学习，其效果是明显的，
也必将推进“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深入开展。
　　检察机关如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找准切入点，为大局服务，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
是我们必须正面回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召开“经济犯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讨会”，通过专家、学者和实务界同志的百家
争鸣，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因上海经济地位的特殊性，经济犯罪一直呈现出高发趋势，且渗透到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经济犯罪
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为上海率先建
立“四个”中心服务，是我们检察机关的责任所在。
但是经济犯罪的隐蔽性、复杂性以及专业性特点有异于传统犯罪，而且实践中正不断出现大量手段新
颖的犯罪形式，使检察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如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犯罪、扰
乱证券市场的犯罪等，此次“经济犯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讨会”聚集了上海刑法学理论界的知名专
家、教授，他们对当前经济犯罪最前沿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经济犯罪的法律适用作了相当
详尽的分析，是广大检察干警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检察实务与检察理论近距离交流、互动的有益尝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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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眼于司法实践及刑法理论前沿，分为三个专题内容：“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职务犯
罪”。
其中“经济犯罪”主要就狭义上的经济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金融诈
骗类犯罪、当前经济犯罪中的新问题，如“洗钱罪”、“操纵证券交易罪”等进行分析和探讨；“财
产犯罪”专题中，“网络虚拟财产”是讨论的重心和热点。
“职务犯罪”专题中，文章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并集中对贪污贿赂罪的法律适用问
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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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冒用型信用卡诈骗罪冒用行为的认定问题　　实践中，冒用型信用卡诈骗罪主要表现为以下
几种行为方式：一是拾得他人的信用卡后冒用；二是擅自使用为持卡人代为保管的信用卡；三是骗取
他人的信用卡后冒用；四是接受非持卡人转手的信用卡后冒用；五是窃取或拾得他人的领卡通知和身
份证明后冒领信用卡，之后大肆透支；六是特约商户、发卡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持卡人的有效信用卡
复制签购单，进行冒用。
o由此可知，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诈骗行为实际上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获取他人的信用卡，这里既可
能是合法取得，如代为保管，也可能是非法取得，如窃取或骗取；二是冒用他人的名义使用信用卡骗
取财物。
下面来研究“冒用”行为认定中的两点问题。
　　（一）冒用行为对象的认定问题　　对于冒用的对象，刑法规定为“他人信用卡”，但这里的“
他人信用卡”是仅限于他人合法有效的信用卡，还是也包括他人伪造、作废、骗领的信用卡？
对此，理论上有不同认识。
笔者认为，构成“冒用他人信用卡”实施“信用卡诈骗罪”的，并不仅限于冒用他人合法有效的真卡
，也可以包括他人伪造、骗领、或作废的信用卡。
但并非所有的冒用他人伪造、骗领或作废的信用卡骗取财物的行为，都可以认定为冒用型信用卡诈骗
罪。
笔者认为，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对于该信用卡系合法有效还是伪造、骗领或作废并不明知（比如，行为人
拾到他人的信用卡并加以冒用的情形，对于他人信用卡的法律效力如何，行为人并不确切地知道）。
　　在这种行为人不明知的情况下，我们先假设：冒用他人伪造、骗领或作废的信用卡的行为被排除
在“冒用他人信用卡”之外，那么从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出发，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明知行为对
象为伪造、骗领或作废的信用卡，这种行为便不能被认定为《刑法》第196条中的“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卡”，也不是“恶意透支”，从
而得出行为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结论。
那么根据这个假设继续推论下去，对于这种行为就只能以一般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
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行为）定罪处罚。
然而，从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来看，诈骗罪的法定刑比信用卡诈骗罪低。
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看，冒用他人合法有效的信用卡的危害性显然要比冒用他人伪造、骗领或者作
废的信用卡的危害性小的多。
冒用他人合法有效的信用卡是信用卡诈骗罪，而若将冒用他人伪造、骗领或者作废的信用卡排除在冒
用他人信用卡之外，将这种行为定性为一般的诈骗罪，势必会造成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反而比社会
危害性小的行为处刑轻的不合理现象，违反了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必定违反了立法原意。
由上面的假设推出的违反刑法基本原则和立法原意的结论可以看出，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所以，在
行为人对于其冒用的他人信用卡系合法有效还是伪造、骗领或作废并不明知的情况下，构成冒用型信
用卡诈骗罪的“冒用”行为的对象应当既包括他人合法有效的信用卡，也包括他人伪造、骗领或者作
废的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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